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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冠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国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红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２

，

５９９

，

３１８

，

９７４．６３ ２

，

２５６

，

００８

，

３５５．８８ ２

，

２５７

，

１１０

，

９９７．１６ １５．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

，

５６５

，

９８６

，

２３３．４４ １

，

５３２

，

２２８

，

１２１．１７ １

，

５３３

，

３３０

，

７６２．４５ ２．１３％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１３

，

９１３

，

５１７．１２ ０．５９％ ８８０

，

７６１

，

８２６．０８ －０．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４

，

０１４

，

９６７．７９ －２０．８２％ ７０

，

７５８

，

０６９．２５ －２１．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４

，

９７５

，

１９４．９３ －１８．９３％ ６９

，

６９０

，

７８１．５８ －２２．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１４５

，

４７５

，

１７４．３２ １０２．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２０．００％ ０．２２ －２１．４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２０．００％ ０．２２ －２１．４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１％ －０．４２％ ４．５２％ －１．４３％

根据中国财务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陆续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以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具体准则，公司对相关会计项目和金额进行追溯调整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期初和

２０１４

年期初及三季度末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额分别增加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负债总额不产生影

响，同时对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１

，

４５５

，

３４７．５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８１５

，

８７７．２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２８８

，

３３７．５４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６８３

，

２０２．７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３２

，

３９６．８７

合计

１

，

０６７

，

２８７．６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２

，

３０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冠雄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８０％ ７０

，

３９０

，

８８０ ５２

，

７９３

，

１６０

佛山市顺德区昌连荣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１０％ ４２

，

２９１

，

５０５ ０

质押

３５

，

１９０

，

０００

何国英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１５％ ３５

，

９９２

，

４１０ ２６

，

９９４

，

３０７

佛山市顺德区瑞奇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４０％ ２０

，

６５８

，

３００ 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３％ ２

，

６８０

，

０８５ 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７％ ２

，

５００

，

２５７ 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科瑞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１％ ２

，

３０３

，

５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华商新量化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５５％ １

，

７６６

，

７８３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

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４％ １

，

７３９

，

３２４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平稳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５％ １

，

４３８

，

３９６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佛山市顺德区昌连荣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

，

２９１

，

５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

，

２９１

，

５０５

佛山市顺德区瑞奇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６５８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６５８

，

３００

黄冠雄

１７

，

５９７

，

７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５９７

，

７２０

何国英

８

，

９９８

，

１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９９８

，

１０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６８０

，

０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８０

，

０８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

２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０

，

２５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科瑞证券投资基

金

２

，

３０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０３

，

５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新量化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６６

，

７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６６

，

７８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３９

，

３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３９

，

３２４

中国银行

－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３８

，

３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３８

，

３９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披露信息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披露信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变动说明：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变动比率（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２８６

，

３７５

，

５８０．４１ ２３８

，

５１６

，

８８５．７７ ２０．０７％

主要是合并中炜化工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１８６

，

６５５

，

１０６．８２ ２９０

，

８９１

，

０３０．０４ －３５．８３％

主要是本期票据贴现较多

应收账款

３９１

，

０３１

，

９７８．３５ ２９７

，

２９８

，

９０９．５１ ３１．５３％

主要是合并中炜化工期初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６１

，

２２４

，

４３１．７６ ９

，

４６６

，

２６８．０１ ５４６．７６％

主要是合并中炜化工工程款

固定资产

３４６

，

１８０

，

９０９．６１ ２９９

，

２６３

，

７２６．７２ １５．６８％

主要是合并中炜化工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１２０

，

３６１

，

５４２．５３ ４

，

５７９

，

０３０．９６ ２５２８．５４％

主要是合并中炜化工工程款以及无锡

工厂建设

商誉

９３

，

３７１

，

６１１．６５ ６６

，

８５３

，

４８１．９３ ３９．６７％

主要是合并中炜化工产生的商誉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６５

，

３７２

，

９３６．６３ １４

，

８４０

，

３５２．５７ ３４０．５１％

主要是合并中炜化工一年以上的预付

工程款

短期借款

１７３

，

９６７

，

３７２．２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４６％

主要是合并中炜化工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３５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７３％

主要是因托管中炜化工而增加的长期

借款

２

、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说明：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变动比率（

％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１７

，

３３２

，

９０７．２２ １２

，

８８９

，

１６９．６６ ３４．４８％

主要是本期借款总额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３

，

４５８

，

６６９．５７ ８

，

４２８

，

９８８．５６ －５８．９７％

主要是猪价上升，生物资产减值回

升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

”

号填列）

７

，

７０４

，

９８３．０１ １６

，

５６５

，

９９８．００ －５３．４９％

主要是天原集团本报告期内亏损，

而上年同期盈利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５

，

３２２

，

８０２．５９ １

，

１７２

，

２３９．９９ ３５４．０７％

主要是美龙环戊烷资产处置收益

净利润

９１

，

９０４

，

０１８．４３ １１９

，

１７５

，

８７０．６６ －２２．８８％

营业收入下降和投资收益下降所至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７０

，

７５８

，

０６９．２５ ８９

，

９８４

，

４３５．６１ －２１．３７％

主要是净利润下降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８４１

，

８３６

，

０３１．０２ ７３２

，

６４０

，

０５３．０７ １４．９０％

主要是票据贴现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３８８

，

６６４

，

６１３．５２ ３７８

，

６４０

，

０８８．５５ ２．６５％

主要增加了中炜化工原料采购款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１１４

，

１４６

，

０１７．５９ １０６

，

５２５

，

２７０．６９ ７．１５％

主要是农牧事业部扩大、 中炜化工

等事业部并入，雇员人数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１１３

，

６６７

，

５１４．８７ ８６

，

７９６

，

８６６．９６ ３０．９６％

主要是农牧事业部的英农门店支出

及其他费用和往来支出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主要是短期理财项目增加，收回银

行理财资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２８

，

８６９

，

６４９．３９ －－ －－

主要是合并中炜化工的期初货币资

金额

投资支付现金

１９５

，

３７０

，

８００．００ １０

，

９６２

，

７５０．６１ １６８２．１３％

主要是银行理财资金增加和收购部

分少数股权资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８９

，

９６８

，

２８５．０９ ７２

，

１４９

，

９５９．０４ ２４．７０％

主要是分红（含少数股东）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

股的关联交易议案》，根据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农商行”）公布的关于定向募集法人股

的预案，公司拟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股，该议案已通过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发布了《公司关于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接到顺德农商行

的通知，本次定向募股价格为其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每股净资产的

１．１

倍，即

５．６８

元

／

股；该募股价格在公司意向认

购价格上限之下。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作为顺德农商行

２０１４

年定向募股对象，公司认购顺德农商行新股数额为

１

，

６６６

万股，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５．６８

元

／

股，入股资金总额为

９

，

４６２．８８

万元。

截至

１０

月

３０

日， 公司持有顺德农商行

１８３４．２７

万股股份； 如公司此次完成认购， 将持有顺德农商行股份总额为

３５００．２７

万股，持股比例为顺德农商行增资后总股本的

１％

。本次公司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事宜还需获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２９

）、《公司关于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的关联交

易公告》（

２０１４－０３１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３４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关于参

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事项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６

）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托经营中炜化工的关联交易

议案》以及《公司关于向中炜化工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受托经营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炜化工”）

５３．９２％

的股权，并全面负责中炜化工的生产、经营和管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对中炜化工会计处理方法说明的公告》和《关于公司在托管期间将濮阳市中炜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说明》。鉴于公司在托管期间已对中炜化工形成了实质性控制，在公司审计机构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对中炜化工会计处理方法的专项意见下，公司自

９

月起将中炜化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公司与中

炜化工发生的交易行为，将视同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的交易行为，按照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交易行为的标准履行审批程

序、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４３

）、《关于受托经营中炜化工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４－

０４４

）、《公司关于向中炜化工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４－０４５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４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的《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对中炜化工会计处理方法说明的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５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

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公司在托管期间将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的说明》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关于参与顺德农商行定

向募集法人股的关联交易事

项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１１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２９

）、《公司

关于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４－

０３１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３４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公司关于参与顺德农商行定向募集法人股事项的进展公告》

（

２０１４－０５６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受托经营中炜化工

的关联交易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４３

）、《关于

受托经营中炜化工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４－０４４

）、《公司关于向中

炜化工提供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４－０４５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２

日

《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４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６

日

《关于对中炜化工会计处理方法说明的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５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公司在托管期间将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纳入合并

报表的说明》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持有本公司发

起人的股东黄

冠雄先生、佛

山市顺德区昌

连荣投资有限

公司、何国英

先生、佛山市

顺德区瑞奇投

资有限公司、

马克良先生

在作为德美化

工股东期间，

各股东将不直

接或通过其他

公司间接从事

与德美化工业

务有同业竞争

的经营活动。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２２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遵守了上

述承诺

持有本公司发

起人的股东黄

冠雄先生、佛

山市顺德区昌

连荣投资有限

公司、何国英

先生、佛山市

顺德区瑞奇投

资有限公司、

马克良先生

若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０５

年公司享

受的优惠税款

需要补缴，公

司各股东承诺

按股权比例代

公司承担补缴

义务，且各股

东之间就税收

补缴事宜承担

连带责任。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２２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遵守了上

述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股票转让锁定

期满后，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上年末

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离职

６

个月后

的

１２

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

数（包括有限

售条件和无限

售条件的股

份）的比例不

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承

诺人遵守了上

述承诺

广东德美精细

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

规定，足额提

取法定公积

金、任意公积

金以后，每年

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十。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遵守了上

述承诺

广东德美精细

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在当年盈

利且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正的

情况下，需采

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未来

三年（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６

年）公司

应当结合行业

特点、发展阶

段、自身经营

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

重大资金支出

安排等因素，

区分下列情

形，并按照公

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制定差

异化的现金分

红政策：（

１

）公

司发展阶段属

成熟期且无重

大资金支出安

排的，进行利

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

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

８０％

；（

２

）

公司发展阶段

属成熟期且有

重大资金支出

安排的，进行

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

阶段属成长期

且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

在本次利润分

配中所占比例

最低应达到

２０％

。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遵守了上

述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３０．００％

至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８

，

０６１．０１

至

１１

，

５１５．７３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１１

，

５１５．７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及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被投资单

位

核

算

方

法

投资成本 期初余额 确认投资收益 取得分红款 期末余额

在被投资

单位持股

比例（

％

）

在被投

资单位

表决权

比例（

％

）

辽宁奥克

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

权

益

法

１１

，

２４９

，

５９４．９９ ２００

，

９７６

，

０８１．８３ ６

，

３６４

，

２３６．０８

－３

，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

，

８３０

，

０６１．８３ ６．９４％ ６．９４％

宜宾天原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权

益

法

１９０

，

７６３

，

７１８．５７ ３４９

，

８０４

，

９５２．１３

－７

，

６０３

，

１１４．６７

－２

，

０７３

，

２７８．５５

３４０

，

１２８

，

５５８．９１ ８．６４％ ８．６４％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陆续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以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具体准则，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修订和新颁布的会计准则，本次准则

修订未涉及部分，公司仍采用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主要涉及以下

方面：

１

、长期股权投资

（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

和计量，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纳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范围。公司根据该准则的要求，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

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

行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在被投资单

位持股比例

（

％

）

在被投资单

位表决权比

例（

％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长期股权投资

佛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顺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６２％ ０．６２％ ３８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黑龙江龙涤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５１％ ０．５１％ １

，

４０５

，

４８２．３１ －１

，

４０５

，

４８２．３１ １

，

４０５

，

４８２．３１ －１

，

４０５

，

４８２．３１

开源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９

，

９１８

，

４１９．２４ －２９

，

９１８

，

４１９．２４ ２９

，

９１８

，

４１９．２４ －２９

，

９１８

，

４１９．２４

广东顺德天新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７６

，

４６３

，

９０１．５５ －７６

，

４６３

，

９０１．５５ ７６

，

４６３

，

９０１．５５ －７６

，

４６３

，

９０１．５５

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期初和

２０１４

年期初及三季度末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总额不产生影响，同时对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不

产生影响。

（

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方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

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因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上市增发新股，公司未

同比例增持，导致公司持股比例被稀释。根据与证监会会计部“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总第

５

期）的解释将稀释的股份视同处置并将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计入了当期损益。现根据新准则相关规定将

其调整至资本公积项下。同时对其后期发生的减持事项所涉股份比例相关的资本公积转入留存收益。

附表

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一）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辽宁奥克化

学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奥克上市增资初始差

额原视同处置减少调整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合计

－－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附表

２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二）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辽宁奥克化

学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上市增资股权比例

由

９．２６％

稀释至

６．９４％

１４１

，

７２９

，

０４２．１５ －１４０

，

６２６

，

４００．８７ １４１

，

７２９

，

０４２．１５ －１４０

，

６２６

，

４００．８７

宜宾天原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上市增资股权比例

由

１５．６９％

稀释至

１１．７７％

７３

，

２７５

，

６６８．３３ －７３

，

２７５

，

６６８．３３ ７３

，

２７５

，

６６８．３３ －７３

，

２７５

，

６６８．３３

宜宾天原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处置

１５００

万股权

比例由

１１．７７％

稀释至

８．６４％

－２０

，

８４６

，

０９５．４３ ２０

，

８４６

，

０９５．４３ －２０

，

８４６

，

０９５．４３ ２０

，

８４６

，

０９５．４３

合计

－－ １９４

，

１５８

，

６１５．０５ －１９３

，

０５５

，

９７３．７７ １９４

，

１５８

，

６１５．０５ －１９３

，

０５５

，

９７３．７７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及追溯调整有关项目和金额后，除

２０１３

年期初和

２０１４

年期初及三季度末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

额分别增加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元外，对负债总额不产生影响，同时对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２

、离职后福利计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的规定，规范了职工薪酬的定义、短期薪酬会计处理规范、辞退福利的会计

处理规定，并引入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完整地规范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

公司不存在设定受益计划；该准则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３

、合并范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

以确定。

公司重新评估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该准则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４

、合营安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的规定，规范了对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的认

定、分类及核算。该准则要求合营方对合营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对共同经营则确认其资产（包括其对任何共同

持有资产应享有的份额）、其负债（包括其对任何共同产生负债应承担的分额）、其收入（包括其对共同经营因出售产生

所产生的收入应享有的份额）及其费用（包括其对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应承担的份额）。

公司暂无该准则所涉的经济业务； 该准则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５

、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公司暂无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冠雄

二

Ｏ

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４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７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通讯

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星期二）以书面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本次董事会为临

时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经过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全体与会董事在充分了解议案内容的前提下，以书面及通讯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４－０５９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８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０１４－０６０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 符合新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

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４－０６１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８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中国银行顺德分行及其下属支行申请授

信融资的议案》。

为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促进业务发展，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及其下属支行

（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顺德分行及其下属支行”）申请授信融资额度，具体如下：

１

、公司向中国银行顺德分行及其下属支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融资额度，其中，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

１４

，

３００

万元，授信综合额度

５

，

７００

万元。

２

、公司以拥有的部份合法房产为抵押物进行抵押担保。

３

、公司董事会授权黄冠雄先生代表本公司与中国银行顺德分行及其下属支行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

文件。

４

、公司与中国银行顺德分行及其下属支行无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４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８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通讯和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为临时监事会议。

本次会议经过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全体与会监事在充分了解议案内容的前提下，以书面及通讯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核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４－０５９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７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０１４－０６０

）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核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符合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４－０６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４－０５７

） 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４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１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的

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陆续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以及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具体准则，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２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３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修订和新颁布的会计准则，本次准则修订未涉及部分，

公司仍采用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４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

计量，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纳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的范围。公司根据该准则的要求，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

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在被投资单

位持股比例

（

％

）

在被投资

单位表决

权比例

（

％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长期股权投资

佛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顺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０．６２％ ０．６２％ ３８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黑龙江龙涤股

份有限公司

０．５１％ ０．５１％ １

，

４０５

，

４８２．３１ －１

，

４０５

，

４８２．３１ １

，

４０５

，

４８２．３１ －１

，

４０５

，

４８２．３１

开源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９

，

９１８

，

４１９．２４ －２９

，

９１８

，

４１９．２４ ２９

，

９１８

，

４１９．２４ －２９

，

９１８

，

４１９．２４

广东顺德天新

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７６

，

４６３

，

９０１．５５ －７６

，

４６３

，

９０１．５５ ７６

，

４６３

，

９０１．５５ －７６

，

４６３

，

９０１．５５

该项会计政策的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期初和

２０１４

年期初及三季度末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总额不产生影响，同时对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不

产生影响。

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投资方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

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所有者权益。

因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上市增发新股，公司未

同比例增持，导致公司持股比例被稀释。根据与证监会会计部“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总第

５

期）的解释将稀释的股份视同处置并将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计入了当期损益。现根据新准则相关规定将

其调整至资本公积项下。同时对其后期发生的减持事项所涉股份比例相关的资本公积转入留存收益。

附表

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一）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

＋／－

）

辽宁奥克化

学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奥克上

市增资初始差额原

视同处置减少调整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合计

－－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附表

２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二）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 单

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辽宁奥克化

学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上

市增资股权比

例由

９．２６％

稀

释至

６．９４％

１４１

，

７２９

，

０４２．１５ －１４０

，

６２６

，

４００．８７ １４１

，

７２９

，

０４２．１５ －１４０

，

６２６

，

４００．８７

宜宾天原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上

市增资股权比

例由

１５．６９％

稀

释至

１１．７７％

７３

，

２７５

，

６６８．３３ －７３

，

２７５

，

６６８．３３ ７３

，

２７５

，

６６８．３３ －７３

，

２７５

，

６６８．３３

宜宾天原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处置

１５００

万股

权比例由

１１．７７％

稀释至

８．６４％

－２０

，

８４６

，

０９５．４３ ２０

，

８４６

，

０９５．４３ －２０

，

８４６

，

０９５．４３ ２０

，

８４６

，

０９５．４３

合计

－－ １９４

，

１５８

，

６１５．０５ －１９３

，

０５５

，

９７３．７７ １９４

，

１５８

，

６１５．０５ －１９３

，

０５５

，

９７３．７７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及追溯调整有关项目和金额后，除

２０１３

年期初和

２０１４

年期初及三季度末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

额分别增加

１

，

１０２

，

６４１．２８

元外，对负债总额不产生影响，同时对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的规定，规范了职工薪酬的定义、短期薪酬会计处理规范、辞退福利的会

计处理规定，并引入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完整地规范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４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将“费用按照性质分类的

利润表补充资料”作为强制性披露内容，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

１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

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２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

予以确定。该准则建立了判断控制存在与否的单一模型，规定对被投资方形成控制需要具备的三个要素为：（

１

）拥有对

被投资方的权力；（

２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３

）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

额。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金融工具列报，包括金融工具列示和金融工

具披露。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规范了公允价值定义，明确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根据公

允价值计量所使用的输入值将公允价值计量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对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信息的披露作了具体要求。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的规定，规范了对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的认

定、分类及核算。该准则要求合营方对合营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对共同经营则确认其资产（包括其对任何共同

持有资产应享有的份额）、其负债（包括其对任何共同产生负债应承担的分额）、其收入（包括其对共同经营因出售产生

所产生的收入应享有的份额）及其费用（包括其对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应承担的份额）。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规定，规范了企业对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企业以及

未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中所享有的权益的相关披露要求。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符合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

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

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四、备查文件

１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４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５９

第三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刘建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光辉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

３

，

５７１

，

２５２

，

５５０．１９ ２

，

８６４

，

３８１

，

５１１．８１ ２４．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

，

７２２

，

９８７

，

６４９．２７ ２

，

５８８

，

９８２

，

３６２．４７ ５．１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１

，

５８９

，

２０７．５１ ３０３

，

４３７

，

７１８．８２ －７．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８４３

，

８９５

，

２９３．９０ ９０８

，

６４７

，

０４５．０１ －７．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６

，

２１５

，

２８６．８０ ２１５

，

１０５

，

６８９．４６ －４．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２０

，

７９０

，

１０２．６４ １５６

，

１０２

，

５５６．７４ －２２．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７８ ８．５４

减少

０．７６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 ０．４５ －４．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 ０．４５ －４．４４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６

，

８２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

公司

１７８

，

３４２

，

６６１ ３７．０５ １６８

，

７３０

，

１７８

无

０

国有法人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

２７７

，

１０２ ８．３７

无

０

国有法人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２４９

，

０００ ６．７０

无

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１６４

，

１１７ ９

，

１６４

，

１１７ １．９０

无

０

其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三户

８

，

１５３

，

６６２ １．６９ ８

，

１５３

，

６６２

无

０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６

，

１３５

，

３２５ ６

，

１３５

，

３２５ １．２７

无

０

其他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

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５０３

，

２３４ ５

，

５０３

，

２３４ １．１４

无

０

其他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动力平

衡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３４

，

４５８ ４

，

８３４

，

４５８ １．００

无

０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稳健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５５

，

０４１ ４

，

２５５

，

０４１ ０．８８

无

０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稳健成

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５０

，

６４４ ４

，

２５０

，

６４４ ０．８８

无

０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

，

２７７

，

１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２７７

，

１０２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３２

，

２４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２４９

，

０００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９

，

６１２

，

４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６１２

，

４８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１６４

，

１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１６４

，

１１７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６

，

１３５

，

３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１３５

，

３２５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５０３

，

２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０３

，

２３４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８３４

，

４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３４

，

４５８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５５

，

０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５５

，

０４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５０

，

６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５０

，

６４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新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４

，

１９９

，

９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９９

，

９６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４

，

５９０

，

５５３．７１ １

，

１３９

，

２７７．２４ ３０２．９４％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预付

办公场所装修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６

，

３７１

，

９８０．３５ ２

，

８０６

，

７５９．０６ １２７．０２％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应收旅行社

船票款增加所致。

存货

２０

，

５０５

，

２０２．６５ １３

，

３６７

，

７７０．２０ ５３．３９％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增加

邮轮船舶库存所致。

在建工程

４３３

，

１０５

，

１６４．９７ １９７

，

１１１

，

０３０．０７ １１９．７３％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支付

在建

２

艘客滚船进度款。

短期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增加

借款补充流动资金。

预收账款

１０

，

３６１

，

７０７．７０ ４

，

０５４

，

７６７．４２ １５５．５４％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增加

邮轮预售票款所致。

应交税费

－１２

，

９４５

，

１３８．１７ －８

，

５５８

，

８６５．２９ ５１．２５％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增值

税进项税留抵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２４

，

６７５

，

０７７．７４ １７

，

８６０

，

９５１．９０ ３８．１５％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应付船舶保

险款等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６７４

，

２５０

，

４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９．５０％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为购置固定

资产增加贷款所致。

２

、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５３４

，

２２７．２９ ２４

，

１０４

，

３１９．４３ －９３．６４％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营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所致。

管理费用

３２

，

４５３

，

３１８．６３ ２４

，

２５６

，

６２７．３０ ３３．１０％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提

高职工薪酬水平增加工资及与

去年同期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增

加控股子公司渤海轮渡（青岛）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全资子

公司渤海邮轮有限公司。

财务费用

１２

，

８５３

，

３４７．８４ ７

，

９８２

，

６１８．２５ ６１．０２％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为全资子公

司渤海邮轮有限公司购买邮轮

贷款提供担保所支付的银行保

函费用和借款利息所致。

投资收益

－５

，

６４３

，

９０４．２１ ２８６

，

０１５．３５ －２０７３．２９％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联营企业报

告期亏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１０

，

３０８

，

５６６．６８ ７８

，

６７１

，

２０６．９５ ４０．２１％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３

、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６０４

，

１５１

，

８０８．５４ －１７４

，

８０４

，

１９８．９６ ２４５．６２％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支付造

船进度款和购买邮轮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４７６

，

０１８

，

０９１．２８ －９０

，

３７５

，

２４４．１９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增加

贷款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经公司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与黄海造船有限公司签订了两艘

２３００

客

位

／２５００

米车道客滚船建造合同，每艘船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５５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两艘船合计

７１１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报告期内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黄海造船有限公司支付造船进度款

２８４

，

５２８

，

０００．００

元，截止报告期末已

按合同约定向黄海造船有限公司累计支付造船进度款

４９７

，

９２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经公司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公司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渤

海邮轮有限公司。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００３

］号临时公告。

３

、经公司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公司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渤海邮轮有限公司与

ＣＯＳＴＡ ＣＲＯＣＩＥＲＥ Ｓ．ｐ．Ａ．

签订了邮轮购买合同，购买价格

ＵＳＤ４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详见公

司

２０１４

年［

００５

］号临时公告。报告期内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支付购船款，截止报告期末已办理完毕资产移交及

过户手续并投入运营。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Ａ

、公司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承诺：

＂

除按国家规定转持部分国有股外，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Ｂ

、公司股东关于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１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辽渔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如下：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现时没有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不会投资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

业，不会利用对发行人的持股关系进行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

产生竞争，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业务纳入到发行

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函为有效之承诺。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发行人所有，本公

司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

２

）公司控股股东辽渔集团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向公司出具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如下：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杜绝一

切非法占用发行人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要求发行人为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本公司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化定价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并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履行回避表决义务，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上述各承诺事项目前各股东均严格按承诺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６７

股票简称：渤海轮渡 编号： 临

２０１４－０２８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

１２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１２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刘建君先生召集。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

２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渤海轮渡（青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的议案》。

渤海轮渡（青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渤青旅）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

为

３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持股

６６．６７％

，自然人股东孙涛持股

３３．３３％

。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营销网络的管理和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渤青旅在青岛地区的桥头堡作

用，董事会同意：

１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自然人股东孙涛持有的（简称渤青旅）

３３．３３％

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完成

后，渤青旅变更为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

、确定此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５５．４９

万元，受让股权的价格系依据山东省中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渤青旅于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鲁中孚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０７

号），渤青旅股东全部权益在

评估基准日评估值为

１６６．４７

万元，另本次受让股权行为，聘请烟台新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清产

核资并出具审计报告（烟新会专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１６

号）。

公司与自然人股东孙涛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受让股权不涉及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２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６７

股票简称：渤海轮渡

第三季度

报告


